附件1：
关于举办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局、团委，各高校团委： 

　　为切实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服务民生、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弘扬创业精神，树立一批高校毕业生创业典型，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乐于创业、敢于创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团省委决定联合举办“励志青春·创造未来”2011年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时间:2011年10月-12月
　　二、大赛机构
　　主  办：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
　　协  办：四川电视台、腾讯大成网
　　成立大赛组委会，由主办单位领导担任组委会相关职务，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学校部。组委会办公室组建大赛评委会，由评委会负责大赛评审工作。
　　三、大赛步骤
　　1．准备阶段（10月）
　　各地积极做好大赛宣传工作，运用各级电视、媒体报刊，特别是运用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广泛动员高校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参加本次大赛；各地、各高校要选拔重点项目通过网上报名形式，参加本次大赛，并为重点项目提供赛前相关辅导和培训。
　　2．报名阶段（10月-11月15日）
　　报名资格：创业项目成员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道德品质优良，无不良记录；创业项目在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创业项目负责人为2006年及以后毕业的国家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含国家承认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或在校创业大学生。
　　3．比赛阶段（11月-12月）
　　大赛评委会评审参赛作品（电子档），选拔50个创业项目进入复赛，通过现场论述、答辩，选拔20个创业项目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创业项目，通过商业实战、电视决赛等相关赛程，最终评选出大赛一等奖2个（扶持100000元）、二等奖3个（扶持50000元）、三等奖5个（扶持30000元）、优胜奖10个（扶持10000元）。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风险投资专家将全程跟踪关注赛事，优秀创业项目及团队将有机会获得300万至3000万元风险投资。
　　四、大赛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举办本次大赛是弘扬创业精神，树立创业典型，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乐于创业、敢于创业的重要手段，是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工作的有效载体。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大赛的开展，积极做好大赛的各项工作。
　　2．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突出竞赛的群众性和导向性，通过广泛动员，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及在校大学生参与本次大赛，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创业大赛活动的群众基础。各级团委要切实担负起项目资格审查责任，做好大赛网上报名等相关工作。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高校要结合各地实际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借助新媒体宣传本次赛事，使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大赛在社会上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同时，要广泛宣传大赛中涌现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在社会上形成崇尚创业、鼓励创业的浓厚氛围，推动我省高校毕业生创业活动深入开展。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共青团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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